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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三十八章，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香港交易
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有關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事宜。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
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委任集團行政總裁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易所」）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委任歐冠昇先生

（Alejandro Nicolas AGUZIN）由2021年5月24日起出任香港交易所集團行政總裁，為期三年至

2024年5月23日止，有關委任待取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70條批

准後才生效。待取得該批准後，歐冠昇先生亦將出任董事會的當然成員，於2021年5月24日生效。 
 
歐冠昇先生現年52歲，現為摩根大通私人銀行國際市場首席執行官，並為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管理委員會成員。歐冠昇先生於1990年加入摩根大通，過去30年曾在該行不同業務及地域出任多個

領導職務，包括2012年至2020年出任亞太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以及2005年至2012年擔任摩根大通

拉丁美洲首席執行官。歐冠昇先生持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理學士（經濟）學位。 
 
董事會相信歐冠昇先生豐富的香港、中國内地、亞洲及國際經驗，以及對環球資本市場的深厚認識，

有助繼續提升香港交易所的競爭力和促進香港獨特金融市場的持續增長和發展。歐冠昇先生具備金

融領域專長，並擁有卓越的領導經驗、良好的地區及國際關係和國際視野，這些均是遴選過程中的

重要考慮因素。此外，董事會相信歐冠昇先生的專長配合集團現有的技能將會相得益彰，有利於香

港交易所繼續推進「立足中國」、「連接全球」及「擁抱科技」這三大集團戰略。 
  
鑑於歐冠昇先生的委任，戴志堅先生（「戴先生」）將於2021年5月23日退任香港交易所代理集團

行政總裁及董事會當然成員。戴先生將繼續擔任香港交易所聯席總裁及首席營運總監。 
 
董事會感謝戴先生出任代理集團行政總裁以來對香港交易所的領導和勤勉盡責。戴先生已確認其與

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且不知悉就其退任代理集團行政總裁及董事會當然成員一事有任何需要香港

交易所股東關注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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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將於上述變動生效時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刊發 

正式公告。 
 
 
承董事會命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集團公司秘書 
傅溢鴻 
 
香港，2021年2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香港交易所董事會包括12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是史美倫女士（主席）、
阿博巴格瑞先生、陳子政先生、謝清海先生、周胡慕芳女士、馮婉眉女士、席伯倫先生、胡祖六博士、
洪丕正先生、梁柏瀚先生、莊偉林先生及姚建華先生，以及一名身兼香港交易所代理集團行政總裁
的執行董事戴志堅先生。 
 


